
附件 1 进口展品运输费率表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收费标准

基本服务费 含来回程 RMB350/参展商/票

展品自广州码头

运至广交会展位

1. 海关申报，查验放行。

2. 广州码头到广交会进口展展台的监管车运费。

3. 在展馆卸车、分派展品送到各展台。

4. 协助开箱及展品就位。

5. 收取整理包装箱及包装材料移到展馆外代为存放。

RMB420/立方米/吨

展品自广州国际

机场运至广交会展位

1. 海关申报，查验放行。

2. 广州机场到广交会进口展展台的监管车运费。

3. 在展馆卸车、分派展品送到各展台。

4. 协助开箱及展品就位。

5. 收取整理包装箱及包装材料移到展馆外代为存放。

RMB7/公斤

展品自香港集结

仓库运至广交会展位

1. 香港仓库集结服务。

2. 海关申报，查验放行。

3. 香港集结仓库到广交会进口展展台监管车运费。

4. 在展馆卸车、分派展品送到各展台。

5. 协助开箱及展品就位。

6. 收取整理包装箱及包装材料移到展馆外代为存放。

RMB490/立方米/吨

回程运输服务 回程运输服务与来程运输服务相同收费、费率相同

基本服务费 含来回程 RMB350/参展商/票

展馆门口卸货送至展位

1. 广交会展馆门口接收、卸载参展商展品。

2. 分派至参展商展位，并安放到位。

RMB150 /立方米

/吨/参展商/票

售出展品闭馆服务 自展位运回至展馆门口展商接收点

RMB150 /立方米

/吨/参展商/票

自行组织货运或随身

携带展品备案登记收费

1. 进口展现场为自行组织货运的参展商办理展品

备案登记。

2. 进口展现场为随身携带展品的参展商办理展品

备案登记。

免收登记费



● 注意事项

1. 上述费率不包括下列费用：

（1）展品来回程广州或香港的码头和机场所发生的实际港口杂费及手续费（包括不限于：拆箱费及码头建

设费，码头登记费，空运机场和货站的收费，机场和码头的超期仓储费用，船公司及航空公司文件费，商检

费用及其他政府性收费等）；

（2）香港特区政府的进出境相关费用。

2. 如需自广州港口至广交会展馆之间运送空集装箱的费用实计；

3. 提供在香港本地的提送货服务，费用 RMB700/票（500公斤为一个计费单位）；

4. 展品承运商为所受理全程业务的参展商免费提供来程及回程 5 天的监管仓库仓储时间，超期仓储费用

RMB7/立方米/吨/天；

5. 空运的计费方式以国际货运标准：1立方米=167公斤；

6. 每票展品的服务收费标准为 3立方米起。海运 20尺集装箱为 24个立方米起，40尺集装箱为 48个立方

米起，开顶箱，框架箱等特种集装箱箱型加收 30%服务费用。

展品包装材料

服务收费

1. 自展位前回收包装材料。

2. 撤展时回运至参展商展位前。

3. 存放期为广交会一个展期。

RMB150/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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